
相开环建〔2026〕1003号

关于苏州适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智能网联车载控制器、云计算数据硬盘驱动及防护部件、显示屏用电子片式元器件、汇流排连接器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苏州适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苏州适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智能网联车载控制器、云计算数据硬盘驱动及防护部件、显示屏用电子片式元器件、汇流排连接器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附环境风险专项评价、大气专项评价，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地址为：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桥街道灵峰村。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项目建成后年生产智能网联车载控制器3000万件、云计算数据硬盘驱动及防护部件9000万件、显示屏用电子片式元器件9000万件、汇流排连接器5000万件。本次扩建项目仅涉及自建厂区，机加工设备依托现有，现有2条镀镍线改为2条全自动EN线，1条钝化线改为1条全自动清洗1线，更新1条钝化线、1条氧化线、1条挂镀银线、1条滚镀银线、2条退镀线表面处理槽，对尚未完成改建的1条镀镍线表面处理槽规格和数量进行调整，1条尚未改建的镀锡线改为1条全自动连续镀化学镍线，并新增1 条超级清洗线、1条试验线和3条DES线，更新1台5t/h的蒸汽锅炉。
二、根据你单位委托苏州市科嘉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何明念，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2017035320352013321405000996）编制的《报告表》结论及技术评估意见，该项目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在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以新带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单位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厂区应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生活污水接管至苏州市相润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一泓污水处理厂）处理，执行苏州市相润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一泓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建成投运前，生产废水中的含铬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48t/d、处理工艺为“调节+还原+混凝+絮凝+沉淀+pH回调+两级砂滤+两级RO”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含氰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5t/h（120t/d）、处理工艺为“次氯酸钠两级破氰法”预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与含铜废水、含锌废水一并进入1套设计处理能力15t/h（360t/d）、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预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进入（1#）中水回用装置；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10t/h（240t/h）、处理工艺为“pH调整+反应+混凝沉淀”的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镍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62t/d、处理工艺为“调节+反应+絮凝+沉淀+芬顿除硬组合反应+芬顿除硬沉淀+pH回调+砂滤+炭滤+除氟树脂”的含氟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氟废水以及经过预处理后的含铜锌废水（含氰废水）一起经1套设计处理能力800t/d、处理工艺为“中水RO系统+两级RO”的（1#）中水回用装置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10t/h（240t/d）、处理工艺为“气浮”的除油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油废水与其他综合废水一起进入1套设计处理规模665td、处理工艺为“沉淀+pH调节+生化+水解酸化+缺氧+好氧+MBR”的（1#）综合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与纯水制备排水、锅炉排水、蒸汽冷凝水一起接管至苏州市相润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一泓污水处理厂）；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建成投运后，生产废水中的含铬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48t/d、处理工艺为“调节+还原+混凝+絮凝+沉淀+pH回调+两级砂滤+两级RO”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含氰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5t/h（120t/d）、处理工艺为“次氯酸钠两级破氰法”预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与含铜废水、含锌废水一并进入1套设计处理能力15t/h（360t/d）、处理工艺为“混凝沉淀”预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接管至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10t/h（240t/h）、处理工艺为“pH调整+反应+混凝沉淀”的含镍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镍废水，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为62t/d、处理工艺为“调节+反应+絮凝+沉淀+芬顿除硬组合反应+芬顿除硬沉淀+pH回调+砂滤+炭滤+除氟树脂”的含氟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氟废水与预处理后的含铜锌废水一起接管至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处理；经过1套设计处理能力10t/h（240t/d）、处理工艺为“气浮”的除油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油废水与其他综合废水一起进入1套设计处理规模665td、处理工艺为“沉淀+pH调节+生化+水解酸化+缺氧+好氧+MBR”的（1#）综合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30％进入（1#）中水回用装置处理后回用，其余70％与纯水制备排水、锅炉排水、蒸汽冷凝水一起接管至苏州市相润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一泓污水处理厂）处理；
2.建设单位应落实废气收集和净化技术，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处理效率达到《报告表》提出的要求。EN线1线除油、超声波除油、刻蚀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2#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04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氟化物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EN线2线刻蚀、去灰、退锌、化学镍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3#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05排气筒排放，氮氧化物、氟化物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清洗线1线除油、超声波清洗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4#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06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钝化线2线除油、超声波除油、活化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5#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07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氯化氢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氧化线除油、刻蚀、阳极氧化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0#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15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氟化物、硫酸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超级清洗线除油、刻蚀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8#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10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氟化物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挂镀银线脱脂、超声波脱脂、化学抛光、活化1、冲击镍、活化2、化学镍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1#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17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挂镀银线预镀银、厚银工序废气通过槽口+顶部侧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含氰废气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25米高DA018排气筒排放，氰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滚镀银线预脱脂、除油、超声波脱脂、化学抛光、活化、冲击镍、化学镍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2#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19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硫酸雾、氮氧化物、氯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滚镀银线预镀银、厚银工序通过槽口+顶部侧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2#含氰废气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25米高DA020排气筒排放废气，氰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镀镍线超声波脱脂、镀铜，连续镀化学镍线超声波脱脂、活化、预镀镍、化学镍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4#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23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硫酸雾、氯化氢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氨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退镀线工序废气通过顶部抽风收集，生产线全线密闭，依托现有“1#酸雾洗涤塔”处理，尾气经1根15米高DA003排气筒排放，氮氧化物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标准；5t锅炉废气直接进1根8米高DA016排气筒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2/4385-2022）表1标准；加强对生产车间的管理，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厂界无组织硫酸雾、氯化氢、氰化氢、氮氧化物、氟化物、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特别排放限值；
3.建设单位应采取防振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项目实施后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含油金属屑、废乳化液（900-006-09），废矿物油、废油桶（900-249-08），浸锌废液（336-052-17），含氟废液（900-026-32），去灰废液（900-300-34），退镀废液（900-305-34），含氰废液（336-063-017），含镍废液、含镍污泥（336-055-17），表面处理废液、废水处理污泥、浓缩液、蚀刻滤渣（336-064-17），退挂废液（336-066-17），废水处理废油（900-210-08），含铬污泥、刮板干燥机污泥（336-068-17），含铜污泥（336-062-17），废包装容器、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物（900-041-49），废水处理废树脂（900-015-13），在线检测设备废液（900-047-49），铅酸电池（900-052-31）。该项目应配套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面积不小于494m2，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签。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要求加强日常管理，危险废物情况记录上应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危险废物应该委托持有有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具备相应处理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理，安排专人负责、全程跟踪，禁止将危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项目实施后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为：边角料、不合格品、废刀具（900-002-S17），电解回收银（900-099-S17），废电池（900-012-S17），废挂具（900-001-S17），一般固体废物外售综合利用，不得外排，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一般工业固废仓库面积不小于80m2。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不得随意扔撒或者堆放；

5.项目以厂界为起点设置1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目前该范围内无居民等敏感目标，今后该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

6.建设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防止运营过程及污染治理设施事故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事故。在该项目实际排放污染物前，按《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DB32/T3795-2020）完成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编制，明确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频次、培训演练等具体实施要求，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你单位在项目设计、施工建设和生产中总平面布局以及主要工艺设备、储运设施、公辅工程、污染防治设施安装、使用中涉及安全生产的应遵守设计使用规范和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应对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确保环境治理设施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7.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设置排放口及标识；按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

8.建设单位应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执行环境监测制度，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2017）和行业规范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备查；

9.项目建设施工期必须采取污染控制及治理措施。组织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并纳入工程监理。
四、项目实施后，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相城区内平衡，污染物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本项目/全厂）：

（一）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吨/年）：

生活污水污染物（适新智能科技厂区）：废水量≤0/15360，COD≤0/5.616，SS≤0/4.128，NH3-N≤0/0.432，TN≤0/0.6144，TP≤0/0.056；

生活污水污染物（信之诺厂区）：废水量≤0/1080，COD≤0/0.432，SS≤0/0.216，NH3-N≤0/0.038，TN≤0/0.043，TP≤0/0.005；

工业废水污染物（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建成投运前）：废水量≤180727.7/249298.3，COD≤37.455/53.6936，SS≤19.913/28.6385，NH3-N≤3.13/4.5838，TN≤4.405/6.2382，TP≤0/0.1935，石油类≤1.644/1.8455，总铜≤0/0，LAS≤1.634/2.1893，总氰化物≤0/0.0056，总铝≤0.881/0.9365；
工业废水污染物（泗塘工业区污水预处理单元建成投运后）：

废水量≤260965.2/348068.2，COD≤47.933/67.3242，SS≤20.489/29.4071，NH3-N≤3.496/5.41，TN≤7.807/10.5715，TP≤0.514/0.58，石油类≤1.422/1.6127，总铜≤0.062/0.0891，LAS≤1.413/1.9683，总氰化物≤0.031/0.0366，总铝≤1.109/1.1645，总银≤0.009/0.009，总镍≤0.017/0.0189，总锌≤0.046/0.046，氟化物≤0.827/0.827；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吨/年）：

硫酸雾（有组织）≤0.287/0.698，氯化氢（有组织）≤0.2642/0.4762，氟化物（有组织）≤0.104/0.11，氰化氢（有组织）≤0.053/0.083，氮氧化物（有组织）≤2.6463/8.6974，颗粒物（有组织）≤0.8294/3.7281，二氧化硫（有组织）≤0.58/1.853，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有组织）≤0.634/1.814，氨（有组织）≤0.419/0.419；硫酸雾（无组织）≤0.058/0.14，氯化氢（无组织）≤0.054/0.097，氟化物（无组织）≤0.021/0.024，氰化氢（无组织）≤0.022/0.028，氮氧化物（无组织）≤0.063/0.08，颗粒物（无组织）≤0/0.89，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无组织）≤0.149/0.672，氨（无组织）≤0.086/0.086。
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六、建设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生态环境部门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

七、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该工程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不定期抽查。
八、建设单位是该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须自收到我局批复后及时将该项目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同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发〔2015〕162号）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
九、项目如涉及核与辐射内容应按规定另行报批。

十、如该项目所涉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发生变化，应执行最新的排放标准。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设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报重新审核。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年1月12日

（项目代码：2412-320563-89-01-122210）

抄送：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北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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